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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制报讯 （记者 赵
书城报道）3月13日，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开展推广电
子劳动合同工作的通知》，在自治区就
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开发运行电子劳
动合同订立系统，这标志着纸质劳动
合同将逐步进入电子化时代。

“订立电子劳动合同，为企业降
低用工管理成本、提高用工管理效
率，不但能强化劳动关系治理能力，
还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电子劳动合同与纸质劳

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本质
也是书面劳动合同，只是通过电子
签名技术保证签署主体身份的真实
性，确保签署内容不可篡改。与纸
质劳动合同相比，电子劳动合同更
加便利，可实现“秒签”“零跑腿”

“零成本”和“非接触式办理”，为
企业与劳动者远程异地签约提供保
障，是“线上签约、系统管理、大
数据应用”的“互联网+人社服务”

数字化工作模式的务实举措。
今年我区各级人社部门将以推行

电子劳动合同为载体，优化服务流
程，同步办理劳动用工备案，线上办
理就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经办、人
社各项补贴申请发放等业务，拓宽电
子劳动合同应用场景。同时，我区各
级人社部门将汇总电子劳动合同相
关数据，强化劳动关系矛盾风险监测
预警，提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社会
保险参保稽核、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等
工作效能。

本报讯 通讯员牛玉成报道：日
前，奇台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5岁孩
子独自在“网红秋千”上玩耍摔伤的身
体权纠纷案件，一审判决“网红秋千”
的经营者承担70%的赔偿责任，孩子的
父母承担30%的责任。

2021年7月，5岁的小花（化名）在
其父母亲的陪同下，到被告王某经营
的位于奇台县主题公园内的“网红秋
千”游乐设施里玩耍。小花的父母从
被告王某处给小花购买了一张入场
票后，由小花一人到“网红秋千”上玩
耍，在玩耍的过程中，小花从“网红秋
千”上掉落摔伤。小花受伤后，经住
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 3000 余元，且
经鉴定小花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因
与王某协商赔偿事宜无果，小花父母
遂将王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9 万
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网红秋千”的经
营者被告王某明知该娱乐项目本身具
有危险性，理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和充分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玩耍者
采取提示、引导措施。被告王某允许
仅有5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花进
行玩耍并收费，且未尽到充分警示和
安全保障的义务，其作为经营者应当
承担 70%的赔偿责任。小花是 5 岁的
孩子，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放任小
花一人到“网红秋千”上玩耍，未对小

花尽到谨慎的安全保护义务，亦对小
花的损害后果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
担30%的责任。

最终，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小花
的各项人身损害损失共计7万余元，由

“网红秋千”的经营者赔偿 5 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王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经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条链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官提醒：
根据民法典，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
应的责任。该条针对的主体是经营场
所、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所指的
安全保障义务是上述主体对他人负充
分的警示和安全保障义务，以保障他
人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侵害，也体现
了法律规定对消费者的保护。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预防
电信诈骗的能力，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共同筑牢反诈防护墙。3 月 15 日，木
垒县公安局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专题讲座。

活动现场，公安干警通过播放防
诈微视频和 PPT，重点从常见的电信
诈骗形式、如何防范电信诈骗等方面
进行讲解，并通过身边真实案例以案
说案，就电信诈骗犯罪手法、常用套路
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提醒群
众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是关键。

木垒县西吉尔镇水磨沟村村民俞
国俊说：“民警今天给我们讲了防范电
信诈骗的知识，我觉得非常及时，因为
马上就要春耕了，我们农民要贷款买

化肥、买农机，我们要从正规渠道，到
银行、信用社贷款，不在网络上搞不正
规的贷款行为。我会把今天学到的防
诈知识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好好地宣
传。”

此次讲座注重理论与实际案例相
结合，通俗易懂，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讲
座中学习到的相关内容向家人、朋友
进行宣传，达到一人带动一家防诈骗
的宣传效果。

（木垒县公安局供稿）

本报讯 通讯员阿尔沈拜克报道：近
日，木垒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成功调解了
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最终双方当事人
互相作出让步，达到了双赢，实现了案结事
了人和。

2017年，原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将其 3 间商铺出租给被告马某某用于经
营，合同签订后，自2018年开始被告欠原告
租金、物业费、暖气费共计 20 余万元，原告
多次催要无果，2020 年被告给原告写下欠
条，承诺于2021年10月1日前全部还清，若
逾期，被告马某某会承担自欠款之日起
10‰的违约金。但之后被告马某某未按承
诺还款，以各种理由推脱。双方多次交涉未
果，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马某某诉
至木垒县人民法院，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
拖欠的租金、违约金、电费等24万余元。

承办法官翻阅完案件资料后，认为直接
判决的话，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可能面临“两
败俱伤”的局面。为了妥善化解矛盾，承办
法官决定先通过“背对背”的方式，掌握双方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被告马某某称，因为之前经济不紧气，店铺
经营状况也没有达到预期，并没有盈利，欠
缴租金实属无奈，也不是恶意拖欠，希望能
给予一定的还款时间，并想通过调解的方式
促成双方达成新的协议。

前期的沟通已为调解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承办法官了解到案件情况后，上门组
织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并对双方宣讲企
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当事人相互理解、
力求共赢。经过承办法官悉心的释法析理
和耐心调解，被告马某某明确表示愿意承
担支付租金的法律义务，同时希望获得原
告谅解，继续合作。原告也从共建和谐营
商环境的角度作出了让步，考虑到被告的
实际困难，原告放弃了部分诉求，并给了被
告一定的优惠政策，双方当事人本着互谅
互让的原则达成和解协议，被告马某某将
于今年 12 月 30 日前向原告还款 60000 元，
于 2024 年 12 月 30 前偿还 120000 元欠款。
至此，这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得以成功
化解。

近年来，木垒县人民法院积极延伸司
法服务，依法保障和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
展，立足工作实际，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对涉企案件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快速
高效化解了大量涉企民商事纠纷，为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电子劳动合同来了！足不出户也能签约 商铺承租起纠纷

庭前调解促和谐

5岁孩子“网红秋千”上玩耍摔伤，谁来担责？

木垒县公安局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讲座

石榴云/新疆法制报讯（记者 张卫玲 通
讯员 王建刚报道）3月16日，昌吉市人民检
察院驻昌吉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室
挂牌成立。

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室是昌吉市
人民检察院与昌吉市司法局执法工作有机
融合的创新尝试，促使检察院、司法局全面
有效、无缝对接社区矫正工作，提高社区矫
正和检察监督的工作水平，进一步延伸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触角，维护社会安定和
谐。

揭牌仪式后，昌吉市人民检察院、昌吉市
司法局就驻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室下一步的
工作运行情况进行座谈，要求进一步实现检
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无缝
衔接，完善工作机制，规范检察机关对社区矫
正执法监督与协作领域的工作流程，共同推
进驻社区矫正检察官联络室更好地发挥作
用。

检察官联络室助力社区矫正

平安昌吉


